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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印花的程序及注释 
 
 

印花税豁免  
单位信托计划下有关间接分配或赎回单位的转让文书 

 
 
 
引言 
 
  根据《印花税条例 》(第 117 章) (“该条例”) 的规定，任何完成香港证券的售卖或购买

的人士须制备及签立成交单据。 如属登记转让，该人士须同时签立转让文书。现时每份香港证

券转让文书须缴交 5 元定额印花税；另外，如转让是依据一项买卖而进行， 每张成交单据须缴

交代价款额的 0.1％ (完整交易即为 0.2％) 的从价印花税。     
 
2.  属于香港证券的单位信托计划 (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除外) ，大部分转让只须缴付定额

税款而非从价税， 因为计划的经理是透过发行新单位及取消现有单位完成该等转让， 而并非投

资者之间的买卖。 不属于香港证券的海外单位信托基金，无须缴付印花税。 
 
3.  财政司司长在 2003-04 年财政预算案中建议，单位信托计划下分配或赎回单位时，可获

豁免缴交 5 元定额印花税。2003 年收入(第 3 号 )条例修订了该条例，以落实这项建议。此项豁

免适用于 2003 年 11 月 14 日或以后完成的所有有关交易。  
 
 
印花税条例第 47B 条中的豁免 
 
4.  现时基金经理发行单位信托计划下的单位或赎回单位时所涉及的转让交易，可根据该条

例第 19(1A)条，获豁免缴付从价印花税。新增的 47B 条现同时豁免此等转让的 5 元定额印花税。 
此外，由于该等文书不再是可予征收印花税的文书，需提交印花税署署长签注的规定亦相应地不

再适用。可获豁免的转让交易类别如下： 
 

(a) 转让是藉取消该单位而完成〔第 47B(2)条〕； 

(b) 该单位的转让是由单位信托计划下的经理完成，而该等经理完成转让的权力源自该等经

理于紧接上述转让之前 2 个月内获得该单位或其它单位的转让〔第 47B(3)条〕；及 

(c) 该单位的转让是由单位信托计划下的经理完成，而该等经理完成转让的权力源自其它途

径，而非源自该等经理以前获得该单位或其它单位的转让 〔第 47B(1)条〕。 



 

 
5.  上述各类的单位转让文书毋须呈交印花税署加盖印花及加以签注。在无加盖印花及签注

的情况下，此等文书仍可由基金经理或信托人凭以行事，予以存盘或登记。 
 
 
 
其它单位买卖或转让 
 
6.  请注意，此项豁免只适用于上文第 4 段中所述的单位间接分配和赎回。其它各种单位买

卖或转让仍受该条例现行条文的规管。 
 
 
查询 
 
7.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或以书面联络本署：- 
 
  电话号码 : 25943201 
  傅真号码 : 25196740 
  电邮  : taxsdo@ird.gov.hk 
  地址  :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 号税务大楼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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